「因應颱風來襲抽查在建工程防颱防汛整備情形運作機制」

修正對照表

	項次
	100年度內容
	101年度修正內容
	說明

	一
	四、採取措施(一)汛期前第2點：「…上開列管之工程名單應於汛期前函送工程會備查。」
	四、採取措施(一)汛期前第2點：「…上開列管之工程名單應於汛期前函送工程會備查。其中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及歷年風災復建等具重大致災風險之工程，應優先檢討列入。」
	強化具重大致災風險之工程應優先列入重點防汛工程。

	二
	四、採取措施(三)陸上颱風警報解除後
	四、採取措施(三)海上颱風警報解除後
	俾工程主辦機關有較多時間巡查工地防汛缺口現況。

	三
	五、抽查及查核成果彙整提報：「(一)主管部會及縣市政府應於陸上颱風警報解除後10日內，…函送工程會彙整。」
	五、抽查及查核成果彙整提報：「(一)主管部會及縣市政府應於海上颱風警報解除後10日內，…函送工程會彙整。」
	俾主管機關有較多時間彙整函送抽查成果。

	四
	五、抽查及查核成果彙整提報：「(二)主管部會及縣市政府應於…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畫』所屬工程、重點防汛工程及該等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之件數及結果，函送工程會。」
	五、抽查及查核成果彙整提報：「(二)主管部會及縣市政府應於…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重點防汛工程及該等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之件數及結果，…函送工程會。」
	參考項次一說明，101年度已要求各機關將「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畫」所屬工程，優先檢討列入重點防汛工程，爰修正敘述。

	五
	無
	六、強化管控措施：

(一)主管部會及縣市政府應督促所屬工程主辦機關按月於工程會「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填報重點防汛工程之執行情形。

(二)針對重點防汛工程進度落後5%以上、停工解約或未填報系統之案件，工程會定期函送相關主管部會及縣市政府納入公共建設推動會報或首長會議檢討追蹤執行情形，必要時辦理訪查及查核。

(三)工程會必要時針對未啟動查核或查核比例過低之機關，辦理實地訪查或邀請機關進行專案檢討。
	增列此點，藉由強化管控措施提升重點防汛工程防汛整備成效。

	六
	六、附件

附件一 在建工程防汛風險評估表。

附件二 防颱整備聯繫支援督導表項目檢查結果一覽表。

附件三 颱風來襲重點防汛工程防汛整備抽查成果報告。

附件四 重點防汛工程防汛整備查核成果季報。
	七、附件

附件一 在建工程防汛風險評估表。

附件二 防颱整備聯繫支援督導表項目檢查結果一覽表。

附件三 颱風來襲重點防汛工程防汛整備抽查成果報告。

附件四 重點防汛工程防汛整備查核成果季報。
	增列第六點，原第六點附件改為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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